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安全责任书

          ，系      院      级（本科生 / 硕士生 ），学号  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出国（因私 / 公派），出国时间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。

出国期间承诺如下：

1.本人清楚所参加项目的有关要求，承诺获得我校项目推荐资格后，除非不可抗力，不无故退出项目。如因个人原因退出，需承担参与项目已产生的相关费用、责任及后果。

2.本人承诺交流学习期间主动与西安音乐学院（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专业所在院系、学工部/研究生部）保持联系。交流学习期满按期返校报到，提交《出国（境）学习心得》等相关材料。如未经批准或交流期满后逾期不归，同意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3.本人承诺遵守交流国家（地区）法律和交流学校的规章制度，遵守学校纪律，不做有损国家和学校尊严的事情。
4.本人承诺在交流学习期间注意人身安全，并采取主动措施加以保障，包括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、医疗保险等。如遇重大自然灾害或当地其他突发事件、以及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，与西安音乐学院无关。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班主任签字：

学工部签字（盖章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